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竞争方式选聘评估机构的公告
（2024）通煌破管字第49号
致：各评估机构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01月11日作出（2024）苏1084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02月21日作出（2024）苏1084破2号决定书，指定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顺利推进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煌公司”）的破产程序，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采用竞争方式选聘评估机构
一、评估机构的基本要求
1、营业地址位于扬州地区；
2、具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
3、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行政处罚记录；
4、与债务人不存在利害关系。
二、工作内容
按照管理人的要求对通煌公司名下的所有资产进行评估，明确其资产价值。
具体工作内容在双方委托合同中约定。中标的评估机构应在接受管理人委托后20日内出具评估报告初稿。
三、需要提交的材料
参与本次遴选工作的评估机构需按照如下清单提供材料，以备遴选评定：
1．参加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破产评估工作的意向书（原件）；
2．有效的评估机构注册证书（复印件）；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项目负责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 项目陈述书（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基本情况、机构资质、规模、破产案件评估经验、承办本案的人员配置及简历、承诺出具报告的时间、收费标准和收费时间、收费是否可以协商以及最大折扣比例等事项）。
[bookmark: bookmark28]四、报名方式
[bookmark: bookmark29]1、报名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5月21日17时止。
[bookmark: bookmark30]2、材料递送方式：请有意向报名的评估机构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盖章的书面方案扫描件发送至邮箱532649629@qq.com,并同时将书面方案原件一式2份邮寄到以下地址（需通过中国邮政快递寄出）。
扬州市江都区中海金钻1201室，联系人：郭宇 18012306450。
五、其他说明
本管理人将根据报名机构提交的报名材料组织评审，从报名机构的资质情况、工作经验、报价金额等事项综合考虑，择优选择一家作为本案的评估机构并报高邮市法院批准。
对于已报名未入选的机构，本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报名材料不予退还。
[bookmark: bookmark32]六、	公告发布
本公告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index/xxwsy) 上发布.

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5月14日       
附件1：公告回执
附件2：企业基本信息

附件 1：

公告回执

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	     已收到贵单位 “关于竞争方式选定评估单位的公告”及相关附件。
经研究，我单位确认报名参加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案评估机构的竞争选定。

单位盖章：            
日	期：              
附件 2：

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通煌公司于 2001 年 9 月 25 日成立，注册登记机关为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847324915624，经营范围包括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专业承包，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管道工程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当前经营状态为吊销。江苏通煌建设有限公司具有 28 处分支机构。注册地址位于高邮市清华园 101-107。通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闯，注册资本为 11,600 万人民币，实缴资本为 6088 万人民币。

     
